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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制度

（文号 ：广师院〔2002〕160 号，施行时间 ：2002 年 12 月 1 日。）

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专业改革和优化学科专业结

构的意见》，加强学科基础，拓宽专业口径，增强人才培养的创新性、实践性、前

瞻性和适应性，建立适应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加

强课程建设，特制定本制度。

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使主干课程的建设分工明确，责任到

人，同时，能更好地凸现专业主干课程在专业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达到优化课

程结构，办出专业特色，提升专业建设质量的目的。

一、确定专业主干课程的基本原则

专业主干课程是指在本专业中，突出表现本专业的主干学科、能够代表本专业

特色和发展方向的主要课程。

一般由若干门主要专业课以及支持这些专业课的若干门主要专业基础课组成。

对于有两个以上主干学科的专业，应选定某一主干学科作为其主要的主干学科，以

体现其专业特色和方向。

二、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的条件

1．具有讲师（含讲师）以上职称，或硕士（含硕士）以上学位。

2．能胜任所负责课程的理论及实践教学并能指导该课程的课程设计。

3．掌握该课程的前沿理论、技术及其发展。

4．教学态度认真，治学严谨，教学经验丰富。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能起骨干作用。

三、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的岗位职责

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是该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主要责任人，要在日常教

学管理工作中履行如下职责：

1．带领本课程组的全体教师，科学地制定好本课程的教学大纲、课程设计大纲、

实验指导书及每学期的教学进程计划表等教学文件。

2．负责选择好与教学大纲要求相符的教材以及与教材相配套的教学参考资料

（含教学参考书、实验指导书、自学指导书、一定数量的必读和选读参考书目）。

3．负责收集与本课程关系密切的教学档案资料（如历届教师使用的教学大纲、

教材、学生成绩、课程教学质量评估材料、教学质量分析总结等）及反映该课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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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沿的新信息。

4．负责本课程教师的教学质量检查（包括对教学大纲、教学进程等教学文件

的执行情况及课堂教学效果、作业批改情况的检查）。

5．负责本课程考核方案的制定及试卷命题的组织工作，逐步建立本课程的试

题库。

6．负责组织本课程组教师集体改卷和评分工作，把握评分标准。

四、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的待遇

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除了享受业务职称应有的待遇和课时酬金外，各教学单位

应依据其岗位业绩给予适当的津贴。

专业主干课程负责人原则上不定任期年限，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随

时调整。

五、本制度自 2002 年 12 月 1日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